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調 查 報 告  

壹、案  由：據訴，南和興產股份有限公司轉讓股份予外

資，使外國法人取得本國公司實質經營權並

得以處分土地財產，涉嫌以證券交易逃漏財

產交易稅捐，且疑違反外國人投資及土地等

相關法規。究資本公積轉增資股之交易應如

何課稅？外國法人取得本國公司經營權買賣

土地，有無違反相關規定？為維護賦稅制度

公帄，及避免外國公司炒作我國土地，以維

國家安全，爰有深入了解之必要案。 

貳、調查意見： 

有關南和興產股份有限公司（下稱南和興產公司）

轉讓股份予外資，使外國法人取得本國公司實質經營權

並得以處分土地財產，涉嫌以證券交易逃漏財產交易稅

捐，且疑違反外國人投資及土地等相關法規。究資本公

積轉增資股之交易應如何課稅？外國法人取得本國公司

經營權買賣土地，有無違反相關規定？為維護賦稅制度

公帄，及避免外國公司炒作我國土地，以維國家安全等

情一案，經調閱財政部、內政部地政司、經濟部投資審

議委員會（下稱投審會)、經濟部商業司、高雄市政府及

高雄市政府經濟發展局等機關卷證資料後，已調查竣

事，茲臚列調查意見如下： 

 

一、南和興產公司股票業依公司法第162條規定，由中國

信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分別於民國（下同）76年

及102年簽證發行，是國稅稽徵機關依財政部函釋規

定，認定該公司股東於103年及104年出售股票之所得

為證券交易所得，依行為時所得稅法等相關規定課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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所得稅，尚難遽認涉有違失。 

(一)行為時所得稅法第 4條之1規定（101年8月8日修

正）：「自中華民國79年1月1日起，證券交易所得停

止課徵所得稅，證券交易損失亦不得自所得額中減

除。但自102年1月1日起，個人下列證券交易所得

課徵所得稅，其交易損失得依第14條之2第2項規定

自當年度所得額中減除：一、上市、上櫃或興櫃股

票……二、前款以外之股票、新股權利證書、股款

繳納憑證及表明其權利之證書。」又，證券交易稅

條例第1條規定：「凡買賣有價證券，除各級政府發

行之債券外，悉依本條例之規定，徵收證券交易

稅。前項所稱有價證券，係指各級政府發行之債

券，公司發行之股票……」 

(二)財政部84年6月29日台財稅第841632176號函規定，

股份有限公司股東轉讓該公司掣發未依公司法第

162條規定簽證發行之股票，核非屬證券交易，係

轉讓其出資額，應屬證券以外之財產交易；又財政

部91年2月7日台財稅字第0910450541號令規定，公

司依公司法第161條之1第1項後段規定不發行股票

者，依財政部80年4月30日台財稅第790191196號函

規定，買賣該公司股份不發生課徵證券交易稅問

題，但應屬財產交易，其財產交易之所得，應課徵

所得稅。是以，倘公司依公司法第162條規定簽證

並發行之股票，即為證券交易法所稱之有價證券，

其買賣交易即應依證券交易稅條例第1條及所得稅

法第4條之1規定（101年8月8日修正），課徵證券交

易稅及證券交易所得稅（自79年1月1日起停徵，又

於102年至104年復徵，105年起再停徵），反之，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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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司未發行股票，或發行但未經簽證之股票，其買

賣行為應課徵財產交易所得稅，合先敘明。 

(三)南和興產公司設立及股本變動情形 

依高雄市政府108年1月18日函及財政部108年4

月30日函查復資料略以，南和興產公司於39年核准

設立，資本額新臺幣（下同）○元（分為○股，每

股○元）、54年7月間增資為○元（分為○股，每股

○元）。嗣於68年間辦理土地重估，並以其重估增

值轉增資（資本公積轉增資），使資本額變更為○

元，分為○股，每股面額○元（69年6月辦理變更

登記）；98年12月變更資本額為○元；嗣再於100年

11月變更資本額為○元（直至該公司出售股票予德

高置地第一股份有限公司等 3家公司前未再變

更），分為○股，每股面額仍為○元。102年1月間，

南和興產公司資本額仍為○元，惟將每股面額變更

為○元，總股數變更為○股。 

(四)南和興產公司股東出售股票及交易所得查核情形 

依財政部108年4月30日函及投審會108年1月31

日函查復本院資料，摘述如下： 

1、南和興產公司發行股票簽證情形 

（1）財政部高雄國稅局（下稱高雄國稅局）前以104

年12月30日函請中國信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

司（下稱中國信託銀行公司）信託部，提供南

和興產公司依公司法第162條規定發行股票並

經簽證之相關資料，經該公司以105年1月5日函

復，南和興產公司資本額○元，分為○股，每

股○元，業於76年5月25日簽證完竣。 

（2）高雄國稅局嗣再以105年11月22日函，請中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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信託銀行公司說明南和興產公司於102年度變

更股票面額，發行每股面額○元股票辦理簽證

情形，經該公司以105年11月29日函復，南和興

產公司於102年已依公司法第162條規定經該行

辦理簽證等情。 

2、交易所得查核結果 

（1）依個人證券交易所得或損失查核辦法第13條

規定，個人從事證券交易如查無實際成交價

格，交易標的屬未上市、未上櫃且非興櫃股票，

以買賣交割日前一年內最近一期經會計師查核

簽證之財務報告每股淨值，或買賣交割日公司

資產每股淨值，計算其收入。 

（2）查南和興產公司股票交易，係境外投資人申請

設立德高置地第一股份有限公司等 3家公司

後，再由前揭3家公司轉投資南和興產公司。相

關轉投資案件，經投審會先以103年11月26日等

3函核准，嗣因每股交易價格變動，經過2次修

正後，由投審會104年3月31日等3函核准，此有

投資計畫書及相關函文可稽。另，德高置地第

三股份有限公司於104年2月4日及同年3月16日

再申請增加轉投資南和興產公司持股○股及○

股，亦經投審會104年2月6日函及同年3月17日

函核准在案。 

（3）次查南和興產公司股東於103年以每股○元出

售該公司股票予德高置地第一股份有限公司等

3家公司，再於104年以每股○元及○元出售該

公司股票予德高置地第三股份有限公司。案經

高雄國稅局以南和興產公司103年12月財務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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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估算該公司每股淨值為○元(已調整土地增

值利益)，相較前揭成交價與每股淨值尚屬相

當，爰以其議定價格作為股票交易價格。 

（4）是南和興產公司於102年度變更股票發行面額

為每股○元股票，既經中國信託銀行公司105

年11月29日函查復高雄國稅局，南和興產公司

於102年已依公司法第162條規定經該行辦理簽

證在案如前述。爰國稅稽徵機關以本案個人股

東於103年及104年間出售之南和興產公司股

票，因屬未上市(櫃)股票，依104年12月2日修

正前所得稅法第4條之1及第14條之2規定，認定

前揭交易所得屬證券交易所得，核定課徵所得

稅等情，尚難認涉有違失。 

(五)據上論結，南和興產公司股票業依公司法第162條規

定，由中國信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分別於76年

及102年簽證發行，是國稅稽徵機關依財政部函釋

規定，認定該公司股東於103年及104年出售股票所

得為證券交易所得，依行為時所得稅法等相關規定

課徵所得稅，尚難遽認涉有違失。 

 

二、有關陳訴人稱，南和興產公司股東李君於105年死

亡，其繼承人將其已申報之104年證劵交易所得更正

補申報為財產交易所得後，補繳綜合所得稅經稽徵機

關核定無誤；且繼承人並將補稅額○元列為李君遺產

總額之應納未納稅額扣除額一節，高雄國稅局業重核

李君104年綜合所得稅應納稅額，退回李君繼承人之

補繳稅款，同時剔除李君遺產總額之應納未納稅額扣

除額，並核定補徵遺產稅在案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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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一)查南和興產公司股東李君辦理104年綜合所得稅結

算申報時，自行申報南和興產公司證券交易所得○

元及繳納證所稅○元，原經高雄國稅局核定在案。 

(二)次查李君於105年死亡，繼承人於106年○月○日代

為二次申報，將原申報之證券交易所得更改為財產

交易所得，自動補報繳納稅額○元及滯納利息○

元。繼承人復於 106年○月○日申報李君遺產稅

時，主張遺產應扣除應納未納稅捐○元，經高雄國

稅局核列扣除。 

(三)惟高雄國稅局苓雅稽徵所嗣經查核，李君轉讓之南

和興產公司股票，係依公司法第162條規定簽證之

股票，屬證券交易所得課稅範圍，認定原核定無

誤。爰將繼承人溢繳稅款及利息○元以人工方式辦

理退稅(並經兌領完畢)。  

(四)嗣高雄國稅局再依前述綜合所得稅核定結果，於108

年將李君遺產之應納未納稅捐扣除額重核為○

元，並發單補徵遺產稅○元。 

(五)綜上，有關陳訴人稱，南和興產公司股東李君於105

年死亡，其繼承人將其已申報之104年證劵交易所

得更正補申報為財產交易所得後，補繳綜合所得稅

經稽徵機關核定無誤；且繼承人並將補稅額○元列

為李君遺產總額之應納未納稅額扣除額一節，高雄

國稅局業重核李君104年綜合所得稅應納稅額，退

回李君繼承人之補繳稅款，同時剔除李君遺產總額

之應納未納稅額扣除額，並核定補徵遺產稅在案。 

 

三、南和興產公司係依我國公司法設立之公司，縱其由外

資公司取得過半股權，仍屬本國法人，從而依現行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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地法相關規定，可得免受該法第17條至24條有關外國

人地權規定之限制。惟依前揭規定，外資已得藉由購

買本國公司過半比例股權，取得經營權後，再處分入

股公司原所持有土地之方式，以規避土地法就外國人

地權規定限制，容不無檢討必要。 

(一)按土地法第17條至第24條係就外國人在我國取得或

移轉土地權利之條件及限制之規定，外國人在我國

取得土地，除應符合土地法第18條帄等互惠原則

外，尚應受同法第17條不得取得、設定或租賃土地

之限制，及合於同法第19條各款土地用途，並依同

法第20條規定由該管直轄市或縣（市）核准。另同

法第24條係為規範外國人租購土地後之權利義務。 

(二)有關「外國公司依我國法令規定，在我國境內投資

設立子公司後，再以前揭子公司名義購買我國公司

過半股權，取得經營權後，再處分（出售）被投資

公司持有之土地，有無違反土地法第17條至第24條

規定」一節，依內政部108年1月24日函查復本院略

以，「本法所稱公司，謂以營利為目的，依照本法

組織、登記、成立之社團法人。……」、「本法所稱

外國公司，謂以營利為目的，依照外國法律組織登

記之公司。……」分為公司法第1條及第4條所明

文。有關外國人參加為股東之公司，其股東雖全為

外國人，既係依我國公司法規定設立之公司，仍屬

本國法人，其申購土地案件，自應照我國人購地案

件有關規定辦理，免受土地法第17條至第24條有關

外國人地權規定之限制，該部63年8月2日台內地字

第595916號函及76年6月26日台內地字第508187號

函釋有案。至有關外國公司依我國法令規定，在我

國境內投資設立子公司，再以前揭子公司名義購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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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國公司過半股權，取得經營權，其處分被投資公

司之土地，有無土地法第17條至第24條適用一節，

依前揭內政部函意旨，其既係處分我國公司持有土

地，自與土地法第17條至第24條無涉。 

(三)查南和興產公司股票交易，係境外投資人申請設立

德高置地第一股份有限公司等3家公司後，再由前

揭 3家公司轉投資南和興產公司。相關轉投資案

件，先由投審會104年3月31日等3函核准；另，德

高置地第三股份有限公司於104年2月4日及同年3

月16日再申請增加轉投資南和興產公司，亦經投審

會104年2月6日及同年3月17日函核准在案，前揭轉

投資行為共約取得南和興產公司○﹪股權。再據高

雄市政府經濟發展局 108年 5月 29日函查復本院

稱，南和興產公司係經前臺灣省政府建設廳於39年

5月16日呈請經濟部設立登記並經准予登記在案，

該公司係依我國公司法設立之本國公司。是依內政

部函釋意旨，南和興產公司既係依我國公司法規定

設立之本國法人，爰該公司雖於股權移轉後，處分

其持有之土地，仍與土地法第17條至第24條有關外

國人地權規定無涉。 

(四)次查高雄國稅局為計算103年及104年南和興產公司

每股股權淨值，經依該公司103年12月財務報表為

據，估算每股淨值為○元，經核前揭報表內載該公

司持有土地之公告現值高達○元。然以本案外資經

由轉投資方式，購買南和興產公司過半股權，取得

經營權後，依前揭內政部函釋規定，即得免受土地

法第17條至第24條有關外國人地權規定之限制，從

而得以處分該公司原持有之龐大土地資產，對於限

制外國人取得或移轉我國土地之政策，恐有造成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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面影響之疑慮。 

(五)綜上，南和興產公司係依我國公司法設立之公司，

縱其由外資公司取得過半股權，仍屬本國法人，從

而依現行土地法相關規定，可得免受該法第17條至

24條有關外國人地權規定之限制。惟依前揭規定，

外資已得藉由購買本國公司過半比例股權，取得經

營權後，再處分入股公司原所持有土地之方式，以

規避土地法就外國人地權規定限制，容不無檢討必

要。 

 

四、德高置地第三股份有限公司於104年2月4日再申請增

加轉投資南和興產公司，雖經投審會104年2月6日核

准。惟依財政部查復資料，前揭增加轉投資之股票交

易行為，係於104年1月中、下旬即陸續完成，爰投審

會允應查核前揭轉投資行為，是否有違反外國人投資

規定並依法妥處，以維持外資投資國內事業之秩序及

法令遵循性。 

(一)外國人投資條例第5條、第18條規定：「投資人持有

所投資事業之股份或出資額，合計超過該事業之股

份總數或資本總額三分之一者，其所投資事業之轉

投資應經主管機關核准。」、「投資人違反本條例規

定……主管機關得依下列方式處分之：一、取消一

定期間所得盈餘或孳息之結匯權利。二、撤銷其投

資案，並取消本條例規定之權利。」 

(二)查德高置地第三股份有限公司，係境外投資人於103

年7月7日申請匯入相當於○元等值之外幣作為股

本，持股100﹪投資設立之公司，並經投審會於103

年7月11日函予以核准在案。嗣境外投資人再於103

年10月7日申請匯入相當於○元等值之外幣作為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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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投資，用以認購德高置地第三股份有限公司現金

增資股份○股，同時申請轉投資南和興產公司，亦

經投審會103年11月26日函核准在案，相關轉投資

行為並於103年12月間完成。 

(三)次查德高置地第三股份有限公司於104年2月4日再

申請增加轉投資南和興產公司持股○股，雖經投審

會 104年2月6日函核准在案。然依財政部查復資

料，前揭股票交易行為均早於104年1月中、下旬即

已完成，該公司增加轉投資之行為，似有於投審會

核准前即完成之嫌。 

(四)綜上，德高置地第三股份有限公司於104年2月4日再

申請增加轉投資南和興產公司，雖經投審會104年2

月6日核准。惟依財政部查復資料，前揭增加轉投

資之股票交易行為，係於104年1月中、下旬即陸續

完成，爰投審會允應查核前揭轉投資行為，是否有

違反外國人投資規定並依法妥處，以維持外資投資

國內事業之秩序及法令遵循性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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參、處理辦法：  

一、抄調查意見三，密函請內政部參酌檢討見復。 

二、抄調查意見四，密函請經濟部投資審議委員會依法妥

處見復。 

三、本案因涉及納稅義務人之所得資料，依稅捐稽徵法第

33條規定，本院負有保密責任。爰案由、調查意見及

處理辦法涉及課稅等資料部分，予以適當隱匿後，函

復陳訴人並公布。 

 

調查委員：高涌誠 

 

中   華   民   國  1 0 8  年  7  月  3  日 

 

 

 

 

 


